
綦城治办〔2026〕2号
重庆市綦江区城市治理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切实抓好2026年春季城区及

周边用地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级相关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区政府常务会第99次会议精神，持续巩固2025年城区及周边用地治理成果，抢抓2026年开春先机，紧扣春季播种高峰来临的关键时期，切实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，现就做好2026年度城区及周边用地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“因地制宜、分类管控、重点突破、美化环境”的原则，以“清零整治”为核心，以城区骨干道路沿线为重点，全面开展春季环境整治与规范管理。确保“三河三路一沿线”可视范围内无违规耕种现象，持续保持城区及周边用地“无搭棚、无粪坑、无白色垃圾、无裸土”的“四无”目标。通过科学引导和规范管理，实现有序耕种与生态景观的和谐统一，为建设美丽綦江奠定坚实基础。

二、重点管控范围

本次整治工作重点聚焦以下区域：

（一）“三河三路一沿线”可视范围。即綦江河、通惠河、沙溪河等主要河流岸线，九龙大道、滨河大道、通惠大道等城区骨干道路，以及川黔铁路綦江段沿线两侧可视范围内的用地。
    （二）城区建成区及周边未建设用地。包括已征未供土地、待建用地、边角地、夹心地等。
    （三）各产业园区规划范围内的闲置及边角用地。由所在街道参照本通知标准统一管理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全面开展春季“清零”整治。各街道办事处要立即组织力量，在春耕备耕关键期，对辖区内的闲置用地进行拉网式排查。重点清理“三河三路一沿线”可视范围内的违规开垦、乱堆乱放、白色垃圾及枯枝杂草。对违规搭建的棚舍、围栏及用于种养殖的工具房一律予以拆除，确保在春播高峰前完成环境“清零”。

（二）严格禁止重点区域违规耕种。自即日起，严禁在“三河三路一沿线”可视范围内、城区主干道两侧及城市公园绿地内进行任何形式的违规耕种。对已经存在的违规种植行为，由各街道牵头，依法予以清理和复绿。要设立明显的警示标识，明确告知禁止耕种范围。

（三）规范引导科学种植。除重点严控区域外，对于具备耕作条件且允许临时耕种的地块，实行“有序组织、规范管理”。各街道要严格按照区农业农村委建议的种植品类引导群众规范种植。种植户需签订《规范种植承诺书》，承诺遵守耕种要求，不使用粪肥，不乱堆农资，收获后及时清理秸秆。

（四）实施分类复绿与美化。针对不宜耕种且近期无建设计划的地块，区城市管理局会同相关街道，结合春季植树种草有利时机，实施临时绿化或简易覆绿。城区骨干道路沿线要优先选用景观效果好的花草灌木，打造“景观带”，提升城市窗口形象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宣传动员与摸底排查（即日起至2026年2月28日）。各街道通过张贴公告、微信群推送、入户宣讲等方式，广泛宣传2026年用地管理政策，做到家喻户晓。完成重点区域地块的摸底登记，建立春耕整治台账。

（二）集中清理整治（2026年3月1日至3月20日）。各街道组织执法力量、社区干部及保洁人员，集中开展违规耕种清理、垃圾清运和违建拆除行动。区级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，对拒不整改的顽固点位进行重点攻坚。

（三）规范种植与复绿（2026年3月21日至4月10日）。对允许种植的地块，街道指导种植户按照区农业农村委建议的品类进行播种；对需要复绿的地块，完成花草树木补植补种，确保“黄土不露天”。

（四）长效管护（2026年4月以后）。建立健全网格化巡查机制，重点防止违规耕种“反弹”，确保“四无”目标常态化保持。

五、责任分工
各街道办事处： 履行主体责任，负责本辖区用地管理的具体实施。负责组织排查、清理整治、矛盾化解及后续日常巡查工作。负责将园区范围内的用地管理纳入统一调度，督促园区配合落实。

区城市管理局：牵头统筹全区春季整治行动，负责指导督促街道开展市容环境卫生整治、违法搭建拆除及绿化复绿工作。

区规划自然资源局：负责提供地块权属、性质等基础信息，指导街道划定禁止耕种红线和允许种植范围。

区农业农村委： 负责发布2026年度推荐种植品类清单，提供技术指导，协助街道规范种植行为，推广绿色种植技术。

区交通运输委、区水利局： 分别负责高速公路、国省干道及河道岸线管控范围内的协调配合工作，督促相关权属单位落实管理责任。

区公安局： 负责维护整治现场秩序，依法处置阻碍执法、寻衅滋事等行为。

区融媒体中心： 负责宣传报道春季整治行动进展及成效，曝光违规典型案例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抢抓春季农时的重要性，将此项工作作为春季城区及周边用地管理的“一号战役”来抓。各街道主要领导要亲自部署，分管领导要靠前指挥，确保人员到位、措施到位、责任到位。

（二）强化协同联动。树立“全区一盘棋”思想，区级相关部门要全力配合街道工作，特别是在联合执法、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支持。园区管委会要主动对接属地街道，服从统一调度，确保园区范围管理无缝衔接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考核。区城市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将对各单位整治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。对行动迟缓、清理不彻底、反弹严重的单位和个人，将进行通报批评，并纳入年度目标考核。

（四）强化长效管理。各街道要以此次春季整治为契机，进一步完善“一地一策”台账，探索建立“群众自律+社区监管+专业养护”的长效管理模式，防止“整治—反弹—再整治”的恶性循环，切实巩固整治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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